
臺東縣育有未滿二歲兒童育兒津貼 變更帳戶切結書 

本人         、          之未成年子女                  係 113年度列

案之育有未滿二歲兒童育兒津貼扶助者，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事，對於臺東縣政府育有未滿二歲兒童育兒津貼補助費，經幼兒父母雙方同

意，變更郵局帳戶。擬請准予匯入                  帳戶，如有任何問題，

本人願負相關法律責任，特此具結。   

幼兒父親:              (簽章) 新受款人:             (簽章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:                    

幼兒母親:              (簽章) 通訊地址: 

聯絡電話: 

各項生活補助費領取人基本資料(郵政簿儲金帳戶者) 

姓 名 身        分        證        字        號 

           

郵政存簿儲金簿局號:                    帳號: 

立切結書人身份證影本(正、反面)浮貼處 新受款人身份證影本(正、反面)浮貼處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

郵政儲金簿影本 浮貼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月 

日 


